
德财指标〔2025〕360号

德化县财政局  德化县水利局

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：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5〕63号）文件精神，现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135万元（详见附件1），用于水利工程水毁修复，支出列“2130314-防汛”科目，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（详见附件2）。请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印发的《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》(财农〔2023〕13号)有关规定，切实管好用好中央水利救灾资金，严禁挤占挪用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做好绩效跟踪管理，加强项目监管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附件：1.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与任务清单表

2.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绩效目标表
德化县财政局       德化县水利局

2025年10月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
	抄送：存档。

	德化县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6日印发


附件1

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

安排与任务清单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 
	序号
	乡镇
	项目名称
	项目主要建设内容
	总投资
	补助资金

	1
	上涌镇
	曾坂村护岸水毁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100米
	13
	10

	2
	桂阳乡
	梓溪村护岸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92米
	13
	10

	3
	浔中镇
	浔中村护岸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850米
	25
	20

	4
	葛坑镇
	大正村护岸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300米
	38
	30

	5
	上涌镇
	辉阳村护岸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90米
	13
	10

	6
	上涌镇
	下涌村护岸水毁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90米
	15
	10

	7
	葛坑镇
	龙际村护岸水毁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300米
	45
	35

	8
	汤头乡
	格中村护岸水毁修复工程
	修复护岸约130米
	15
	10

	合计
	
	
	177
	135


附件2
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绩效目标表

	产出指标
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
	数量指标
	质量指标
	时效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指标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	排查消除防洪安全隐患    （处）
	工程施工设计标准
	工程施工监理
	工程施工验收
	资金下达到乡镇6个月内预算执行（≥80%）
	及时修复水毁工程设施，减轻洪涝灾害损失
	保障居民社会生活平稳
	促进地区生态和谐发展
	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提供安全保障
	上级主管单位满意度（%）
	服务群众满意度（%）

	8
	符合规范
	符合规范
	通过验收
	80%

	是
	发生工程设计标准内洪水不受严重影响
	已修复工程生态功能正常发挥，促进人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
	已修复工程良性运行，有效发挥防洪保安作用
	≥85%

	≥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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